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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浩（张家港）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金陵体育器

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杨丽岑律师、王治

昊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法》、《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相关文件资料。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所作陈述及

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参加会议的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

表意见，并不对会议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该等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经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及现场见证，据

此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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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日（星期一）下午 14：00在张家港市南丰镇兴园路 8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经见证，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李春荣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07 月

1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0 年 07月 13日上午 9:15-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方式和内容以及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的要求和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主持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春荣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80,138,525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2.2451%。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主持人及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

的议案进行表决，经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下

列议案： 

1、审议《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向金

融机构续申请年度综合授信及新增综合授信的议案》 

 



上海申浩（张家港）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行动建立信任 成果见证价值 

3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138,52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发表如下结论意见：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主持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 3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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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申浩律师（张家港）事务所关于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

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上海申浩律师（张家港）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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